关于孙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织研究，决定。

孙  凯  任办公室主任

李壮壮  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兼任组织人事科科长

吕聪聪  任组织人事科副科长

李  姚  任法规标准科科长

王树玲  任法规标准科副科长

郭晓峰  主持行政审批窗口工作

闫月涛  任行政许可科科长

杨延莉  任大气环境科科长

张  伟  任大气环境科副科长

王  廷  主持水与土壤环境科工作，兼任固废与生态环境科科长

何  哲  任水与土壤环境科副科长

王  琳  任督察整改办公室主任

杜其民  任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，主持大队工作，兼任环境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

柴鑫磊  任环境监察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

任新普  任环境监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

李亚群  任环境监察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

曹延江  任环境监察大队三中队中队长

张  华  任环境监察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

张士勇  任局工会主席

因局内设科室调整，涉及调整科室人员原有职务全部自然免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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